
皖科重秘〔2024〕170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4年安徽省科技创新攻坚
计划项目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进落实《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以高水

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旗帜性抓手在国家创新格局中勇担第一方

阵使命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皖发〔2023〕9 号）有关任务，以科技

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，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推动

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决定启动 2024 年度省科技创

新攻坚计划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申报指南

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，省科技厅会同有关单位采取“自上

而下”和“自下而上”相结合方式，围绕省委省政府重点关注领域和

我省重点产业及未来产业“最紧急、最紧迫”问题，广泛征集技术

需求，经专家论证后形成 2024 年省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申报

榜单（指南）（详见附件 1），包括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申报榜单

（指南）两大类，其中申报重大项目须完成所申报指南的全部研

究内容和考核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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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条件和要求

1.项目申报单位为安徽省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

业单位和民非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等，有较强的创新能力、人才

团队和科研基础条件保障，运行管理规范，社会信用记录良好。

鼓励企业牵头，联合上下游企业和高校、科研院所组团申报项目。

2.项目申报单位须有一定的研发投入，原则上应建有相关领

域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，没有的应具备较为完备的科研基础条

件，研发投入较高，财务状况较好。牵头申报单位为企业性质的，

须提供 2021—2023 年 3 个会计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和企业所得

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，成立时间不足 3 年的，按实际会计年度提供，

数据与系统一致；牵头申报单位为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三甲医院（含

三级专科医院）等事业单位及民非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的，须提

供 2023 年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事业单位调查表中的 JG1-08 表，

军事单位因保密需要，可不提供研发投入材料。

3.适当放宽申报单位省科技重大专项、省重点研发计划在研

项目数量限制。同一企业原则上限牵头申报 1 个项目。同一高校、

科研院所对同一重大项目领域申报指南原则上限牵头申报 1 个项

目。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一个推荐单位向一个部门申

报，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，并承诺本次申报的项目主要研发

内容未获得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立项支持。

4.项目申报单位（高校院所指内设学院或研究所）和主持人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TqR49ofM2honkmpYZq8sG6Las1Ix6FWel-OBzhI1Wu4zveqZrEKSxGKjZwB0pAsUMkiF3pq8OQfm-DMluxS5rAbhfJ1ap_BXI2IGFfXv8mJueNjFn-MLDaE4iU_x7KER3w6GhpqtU7Fk4lOeQlgmaOjouffbgU067IaGZTTBdY1AfWEzw-VKAgWwLwyr6NemU3kXXo290qrcuafWLGS6TqOKeXGqAg8KxC1YLIzFolyoJs3S_ud1O5A5M-9vOIDxq8DBsHHX2ZEzB9O1CsuiCq&wd=&eqid=ce01d6ac0005b69e000000056658814f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TqR49ofM2honkmpYZq8sG6Las1Ix6FWel-OBzhI1Wu4zveqZrEKSxGKjZwB0pAsUMkiF3pq8OQfm-DMluxS5rAbhfJ1ap_BXI2IGFfXv8mJueNjFn-MLDaE4iU_x7KER3w6GhpqtU7Fk4lOeQlgmaOjouffbgU067IaGZTTBdY1AfWEzw-VKAgWwLwyr6NemU3kXXo290qrcuafWLGS6TqOKeXGqAg8KxC1YLIzFolyoJs3S_ud1O5A5M-9vOIDxq8DBsHHX2ZEzB9O1CsuiCq&wd=&eqid=ce01d6ac0005b69e000000056658814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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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的省科技重大专项和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，近 3 年内有逾期

未申请结题验收、撤销、不通过验收情况的，不得申报。

5.项目由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，应明确 1 个牵头申报单位，

由牵头单位与各合作单位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，明晰各方责

任和权利、承担的工作任务、资金投入额度与分配额度以及项目

实施形成的固定资产和科技成果权益归属等。

（二）项目主持人条件和要求

6.项目主持人应具有领导和组织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，社

会信用记录良好，保证有足够时间投入研究工作，原则上应为申

报单位在职人员，且为实际主持该项目研究的人员，如非在职人

员，须由申报单位出具正式聘用合同，聘用时间原则上须覆盖项

目实施周期。

7.项目主持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7 周岁（1967 年 1 月 1 日后

出生），院士不超过 67 周岁（1957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，超龄原

则上不得申报，如确要申报，由项目申报单位出具能确保项目可

履约实施的承诺函（如返聘、延迟退休等）。

8.项目主持人没有主持在研省科技重大专项和省重点研发计

划项目。同一个主持人每年度限申报 1 个省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

目。

（三）其他条件和要求

9.申报项目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，须尊

重生命伦理准则，遵守《科技伦理审查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涉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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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

管理条例》等国家相关规定，严格遵循技术标准、伦理规范和伦

理审查标准。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，要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

理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，使用合格实验动物，在

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，实验结果真实、

有效，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。

10.在项目申报或立项管理过程中发现项目不符合上述条件

和要求的，将取消其参加评审或立项资格。

（四）督查激励项目

11.获得 2023 年省政府督查激励的合肥市、滁州市、芜湖市，

蚌埠市禹会区、和县、宁国市，围绕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

求，按程序以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名义严格审核并分别择优推

荐 1 个项目，作为督查激励定向项目，同其他项目一起按程序从

“安徽省科技大脑”申报并注明。其中合肥市、滁州市、芜湖市，

每个项目省支持资金 200 万元；蚌埠市禹会区、和县、宁国市，

每个项目省支持资金 100 万元。企业牵头的项目，按照要求由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落实配套资金。

三、支持方式

12.采取公开竞争、定向委托、竞争揭榜等方式进行立项支持，

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三年，从项目立项之日起算。

13.项目立项后，省财政实际资助额度少于申请额度的，差额

部分由项目承担单位自筹解决，无力解决的主动放弃立项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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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程序

14. 系 统 申 报 。 项 目 负 责 人 登 录 科 技 大 脑 门 户 网 站

（https://kjdn.ahinfo.org.cn/portal/#/portal），进入“办事大厅”，选

择“省科技创新攻坚计划”，按要求填写申报材料后，单位进入系

统审核。系统填报起始时间：2024 年 6 月 28 日，关闭时间：2024

年 7 月 27 日 23:59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15.审核推荐。各归口管理单位按要求完成审核推荐工作，项

目实行不限额推荐。①严格审核把关。各归口管理单位对申报单

位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审核。分别在“信用中国”、“信用安

徽”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申报单位、项目主持人等责任

主体信用记录进行核查；对项目申报单位同时参与多个项目申报

的，对研究内容进行查重；对申报重大项目的申报单位，需对申

报单位生产经营、科研基础条件、研发团队等情况进行现场考察，

考察结果随同推荐函一并报送。②积极落实配套资金，对企业牵

头申报的项目先行落实配套资金，或在推荐函中承诺“市（县）配

套资金不低于省支持资金”。对不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不予推荐。

③推荐时间。各归口管理单位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 17：30 前完

成审核推荐，8 月 1 日前将推荐函和项目汇总表（一式两份）送

（寄）至省政务中心科技厅窗口（合肥市马鞍山路 509号，邮编

230001）。④按归口推荐。企业和市属及以下单位由各市政府负

责推荐；省属及以上本科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机构、中央驻皖

等单位直接向省科技厅推荐；国家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依托单位




